温州银行“金鹿理财-乐享福”10号（352天第1期）
银行理财计划开放认购申请书
	产品名称
	 “金鹿理财-乐享福”10号银行理财计划

	产品编号
	S00010

	投资运作期次
	352天第1期

	投资类型
	混合类

	适合客户
	经温州银行评估为稳健型、平衡型、进取型、激进型的个人投资者； 

	预期理财年化收益率
	4.7%

	本理财产品按投资运作周期开放赎回，投资者可以在一个投资周期的开放赎回期内提出赎回申请，温州银行于赎回确认日确认客户赎回，该日一般为当期投资运作周期的投资周期终止日，返还客户赎回本金和当期投资运作周期未分配理财收益。如果客户在一个投资运作周期的开放赎回期内未提出赎回申请，则该投资周期终止后，客户的理财资金将继续进入下一个投资运作周期进行理财运作，温州银行按投资运作周期在该周期终止日，返还当期投资运作周期的未分配理财收益。如客户部分或全部赎回本理财产品，请务必在赎回期内提出赎回申请。

	起点认购金额
	认购起点金额5万元整，超过认购起点部分，应为1万元的整数倍。

	认购期
	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5月2日

	投资运作周期起始日
	2016年5月3日

	投资运作周期期限
	352天

	赎回期
	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8日

	投资运作周期终止日

（赎回清算日）
	2017年4月20日

	理财分红日
	当期投资周期内每月的20日为产品定期分红日，如遇节假日顺延支付。

	提前终止权
	客户在投资运作周期内无提前终止权。如遇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影响到本产品的正常运行时，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投资运作。

	工作日
	国家法定工作日

	其他规定
	理财本金在理财开始日前交存于温州银行的，按当时实行的活期利率计息。赎回清算日到理财资金返还到账日为还本清算期，还本清算期内不计付利息和收益（资金清算期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）。

	客户须知
	   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《温州银行“金鹿理财-乐享福”10号银行理财计划风险揭示书》、《温州银行“金鹿理财-乐享福”10号银行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》、《温州银行“金鹿理财-乐享福”10号（352天第1期）银行理财计划开放认购申请书》和《温州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者权益须知》关于投资理财产品及其全部风险的有关内容，同意本次认购受上述材料中条款约束。本人明确理解本理财产品为委托代理性质，同意接受本理财产品的投资管理、收益、费率、认购（申购）、赎回安排与上述文件所做的风险提示，愿意承担投资风险，现决定认购（申购），并授权你行根据投资管理方案进行投资。

 投资者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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